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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，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投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浙江前进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前

进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保荐机构，负责前进科技的持续督导工作，并出具 2025

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。

1 信息披露文件审阅情况
保荐机构对公司重要信息披露文件均及时履行

了事前审阅程序。

2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

则制度的情况

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

理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新《公司法》及《北

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修订并

完善公司治理制度等）。

3 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

保荐机构现场获取并查阅了公司有关募集资金

银行账户的账户清单及银行对账单；查阅了募

集资金使用台账；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

用情况进行核查。

4 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

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、查阅历次三会文件、

获取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等方式，督促公司

规范运作。

5 现场核查情况

保荐机构在本督导期内对公司开展了两次现场

核查，对 2024年年度及 2025年上半年的募集
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。

6 发表专项意见情况

本督导期内，保荐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

对前进科技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，包括《国

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前进暖通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
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》《国投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浙江前进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

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》

《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前进暖通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
《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前进暖通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
报告》《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前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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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延期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》《国投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前进暖通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暂

缓实施的核查意见》。

7 其他保荐工作情况 无。

1 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

2 公司内部制度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

3 股东会、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

4 控制权变动 无 不适用

5 募集资金使用 详见下文 详见下文

6 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

7 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

8 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

9 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

10 发行人或者聘请的证券服

务机构配合保荐工作情况
无 不适用

前进科技募投项目“铝合金冷凝式热交换器扩能建设项目”面对当前外部环境

的变化，特别是项目实施所依赖的市场条件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调整，若在现有市

场环境下按原方案执行，项目可能面临包括市场需求不及预期、技术路线及设备

水平快速迭代等多重潜在风险，导致项目的预期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产生不利影

响，公司决定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；募投项目“铝合金冷凝式热交

换器技改项目”实施地点变更至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丽缙智能装备高新技术产业

园区苍山区块 01-M2-01-9号地块，同时，因公司“铝合金冷凝式热交换器技改项

目”和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在同一募投项目建设用地实施，该用地整体达到可建

设时间较晚，导致前述两个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比原计划滞后，上述项目预计达

到预定使用状态的日期将分别延至 2026年 12月 31日、2027年 6月 30日。上

述事项均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披露。

保荐机构针对上述事项已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并披露，同时，保荐机构通过邮

件、电话、现场沟通等方式定期对暂缓实施募投项目“铝合金冷凝式热交换器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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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建设项目”实施问询程序，了解进展情况，积极协助前进科技以最优方案重启

或调整该项目。

本督导期内，公司及股东不存在违反或不履行承诺的情况。

1

2023年、2024年及 2025年，公司对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

例分别为 82.26%、85.50%、68.38%，客户集中度较高，但尚未构成重大不利影

响。公司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与行业集中度较高有关，且公司与该客户已建立起

稳固且互信的长期合作关系。若第一大客户经营状况不佳、采购需求降低，将对

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。

2

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合金铝锭、砂子、树脂等，其中铝的占比较高，铝价的

波动将会加大公司的经营压力。

3

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地区，当前，随着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复杂化,欧洲

经济存在众多不确定性，面临着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等方面的压力仍

然较大。

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、冻结的情形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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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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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前进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之签章页）

保荐代表人：

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 月  日

王琰 杨肖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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